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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无情 邻里有情
2018年 12 月 12 日， 这对大多数的人

来说，只是淘宝双十二购物节的尾声，但对
于居住在中山居民区光新路 129 弄 21 号
的居民们来说，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夜，也
是惊心动魄的一夜。

晚上 22 点 50 分时， 光新路 129 弄 21
号 3 楼的一户居民窗口窜出一串火舌，同
时还伴随着一阵阵的黑烟和焦味。 没有人
知道第一个发现火情的人是谁， 只知道等
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 居民们有的急忙拨
打电话报警， 还有的拍门呼唤邻居们尽快
逃生。 楼内反应最迅速的，可能要属居住在
起火住户对门的陆叔叔， 他往返于家中卫
生间与大门口，以最快的速度往楼道内、门
口墙面泼水，减缓火势的发展。

火势很大，并有向外延伸的态势，庆幸
的是，消防员及时抵达；警方也在第一时间
派出人员与居委会一起维护现场治安，开
展救助工作。 令人没想到的是，居民区党总
支第五党支部书记郭玲娣和小区业务会主

任孙林根分别带着一批志愿者， 赶到了现
场， 帮助居委会一起开始居民们的安抚和

劝慰工作。
突然， 从逃生居民中传出一声问句：

“鲍师傅呢？鲍师傅和阿姨都还没出来吗？ ”
有了第一声，紧接着又有另一个声音响起：
“612 的老夫妻呢，有人看见吗？ ”一石激出
千层浪， 四周的居民纷纷放下自己内心对
于“火”的恐惧，向着正在救火的消防员大
喊“还有居民在楼内，快去救他们！ ”……这
时，他们忘记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害怕，想到
的是楼内老人们的安危， 直到火警官兵搀
扶着老人们一步步走出楼道， 大家才松了
一口气。 有志愿者发现鲍师傅衣着单薄，立

即冲回家中， 取来自家的衣物让鲍师傅先
穿上，以免着凉。 事后才知道，鲍师傅因为
视力残疾，在发现火灾后又慌了神，先是找
不到衣服，在妻子帮助下找到衣服时，却已
错过了逃生机会。 鲍师傅居住在起火住户
的隔壁， 如果不是有邻居及时发现他没有
逃出来，很可能会是一场惨剧。 第二天，鲍
师傅穿着“百家衣”向大家回忆当时的情况
时，感叹万分，直言是邻里救了他。

水火无情，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亲情，
近邻一如亲人。

（中山居民区）

社区老娘舅

离婚协议中不动产权属的约定
能否排除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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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和降低血糖的因素

血糖是指血液中的糖，由于正常人血液中糖
主要是葡萄糖，且测定血糖的方法也主要是检测
葡萄糖，所以一般认为，血糖是指血液中的葡萄
糖。
正常人空腹血糖浓度为 4.4～ 6.7mmol/L

（80～ 120mg/100ml），它是糖在体内的运输形
式。激素对于血糖浓度的调节作用相当精细和复
杂，比如，血糖浓度升高一方面促进胰岛素分泌，
同时抑制胰高血糖素（一种使血糖升高的激素）
的分泌，而胰岛素本身又具有抑制胰高血糖素的
作用，使胰高血糖素分泌受到双重抑制，以充分发
挥胰岛素降低血糖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又加强生
长抑素的分泌，从而抑制胰岛素分泌，这样从两个
相反的角度来影响胰岛素的分泌，使其分泌量适
中，以维持恰到好处的血糖浓度。正常生理状态
下，血糖浓度相对稳定在 70～ 110mg/dl 左右，
过高或过低均为病理状态的表现。
体内既有升高血糖的因素，也有降低血糖的

因素，这两方面的因素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制约、
相互统一，使血糖达到并维持在理想水平。

升高血糖的因素：
胰高血糖素
肾上腺素
生长激素
交感神经兴奋
皮质醇

降低血糖的因素：
胰岛素
运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执行异议之诉中，一方以离婚协议中
关于不动产权属的约定为由请求排除人民
法院的强制执行，在不动产尚未办理变更
登记的情形下，离婚协议不直接产生物权
变动的效果，原则上应不予支持其排除执
行的请求。
陈某与范某甲于 2000 年 12 月登记结

婚，婚后于 2004 年购买了某房屋(以下简
称涉案房产)，产权登记在范某甲、陈某及其
子范某乙名下。2015 年 3 月 4 日，陈某与
范某甲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双方签订离
婚协议，约定涉案房产、本市闵行区莲花路
某弄某号某室二室一厅(以下简称莲花路房
屋)，归女方陈某和儿子范某乙所有，男方范
某甲名下所有财产和存款全部归女方陈某
和儿子范某乙所有，男方范某甲自愿放弃
无异议，双方所有财产待儿子范某乙成年
后归儿子所有。陈某于 2015年 4 月 25 日
申请补发涉案房产的房地产权证书，不动
产登记机关于 2015年 6月 2日核准补发，
涉案房产仍登记在范某甲、陈某、范某乙三
人名下。离婚协议签订后，涉案房产未办理
不动产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
2015 年 10 月 23 日，武某因与范某甲

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至法院。审理中，
法院依据武某的保全申请作出民事裁定，
依法查封了涉案房产，并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作出民事判决，判令范某甲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武某借款人民币
85000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上述判决生效
后，因范某甲未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还

款义务，武某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2016 年 11 月，陈某、范某乙就上述查

封行为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一
审法院经审查于 2016年 12月 9日作出执
行裁定，驳回陈某、范某乙的异议请求。陈
某、范某乙遂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要求解
除对涉案房产的查封，停止对涉案房产的
执行，确认涉案房产归陈某、范某乙共同共
有。

【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

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
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陈某与范
某甲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涉案房产的产权归
陈某与范某乙所有，这是范某甲对自己在
涉案房产产权中所拥有份额的处分，该处
分行为未经产权变更登记并不直接发生物
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也不具有对抗善意第
三人的法律效力。因涉案房产的产权未发
生变更登记，范某甲仍为涉案房产的登记
产权人，其在涉案房产中的产权份额尚未
变动至陈某、范某乙名下，故在范某甲对外
尚存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武某作为范某
甲的债权人要求对范某甲名下的财产予以
司法查封并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陈某、范某乙依据离婚协议对涉案房
产产权的约定要求确认涉案房产所有权归
其所有并要求解除对涉案房产的司法查
封、停止对涉案房产执行的诉讼请求于法
无据。据此，判决驳回陈某、范某乙的诉讼

请求。
宣判后，陈某、范某乙不服，提起上诉，

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不得执行涉
案房产；确认涉案房产为陈某与范某乙共
有。

二审法院认为：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
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人民
法院判决不得执行该标的。本案中，陈某与
范某甲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涉案房产在双方
离婚后归陈某、范某乙共同共有，但未至不
动产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该协议
关于涉案房产归属的约定仅在协议当事人
之间产生约束力，不能对抗协议之外的第
三人。考虑到陈某、范某乙在 2015 年 4 月
25 日申请补发涉案房产的房地产权证书
时，仍未将涉案房产变更登记至其两人名
下，范某甲仍为涉案房产的权利人之一，故
武某作为债权人请求法院查封范某甲名下
的财产以实现其债权符合法律规定。陈某、
范某乙对武某与范某甲之间的债权债务关
系合法性的争议，系对原生效判决的异议，
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范围。综
上，陈某、范某乙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
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